
機械系教授休假研究優先順序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.03.18經系務會議通過同意實施 

 

本系教授申請休假研究優先順序排列如下： 

一、申請休假前，在系上授課之學期數愈多者。（副教授及上次休假

研究前之授課學期數，不予計入） 

二、相同授課學期數者，其優先順序為： 

1.累積休假時間少者。 

2.來校服務時間長者。 

三、若有未盡事宜，由教評會決定之。 
 


